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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国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无偿划转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次权益变动概况

江西国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国泰集团” ）于2020年5月29日接到公司控股

股东江西省民爆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爆投资” ）转来的《关于无偿划转江西国泰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股权的通知》，根据压缩管理层级、提高决策效率的实际考虑，民爆投资拟将所持国泰集团292,

468,540股股份（占公司股本总数53.02%，其中无限售流通股为178,057,768股，限售流通股为114,

410,772股）无偿划转至江西省军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军工控股” ）。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

后，军工控股持有国泰集团股份数将变更为295,936,220股（占公司股本总数53.65%），公司控股股东

将由民爆投资变更为军工控股。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仍为江西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江西省国资委”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5月30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拟发生变更的

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0临040号）。

二、进展情况说明

2020年6月29日，公司收到民爆投资转来江西省国资委《关于同意无偿划转江西省民爆投资有限

公司所持国泰集团股份的批复》， 江西省国资委批复同意将民爆投资持有的公司292,468,540股股份

（占公司股本总数53.02%）无偿划转给军工控股持有，划转基准日为2019年12月31日。

同日，民爆投资与军工控股签署了《上市公司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无偿划转的标的及价格

军工控股与民爆投资之间的划转标的为国泰集团292,468,540股股份，方式为无偿划转。

（二）职工安置方案

本次无偿划转不涉及转出方职工安置。

（三）被划转企业债权债务处置方案

本次无偿划转不涉及转出方债权债务处置。

（四）承诺

1、军工控股承诺承认并履行国泰集团的章程。

2、民爆投资承诺合法持有国泰集团股份292,468,540股（占总股本比例为53.02%），且该股份目

前不存在质押、抵押、司法冻结或其他任何第三人主张的权利；股份过户或者转移不存在任何法律障

碍。

3、军工控股及民爆投资共同承诺：严格履行保密义务以及其他法律规定的义务。

（五）税费缴纳

本次划转所涉及的税费按照相关规定由相应的纳税义务人各自承担、缴纳。

（六）交割

双方同意在本协议生效后，共同依法及时办理本协议约定的股份无偿划转、过户登记相关手续。

（七）违约责任

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项下的义务，均视为违约，违约方应依照法律规定及本协议的约定，向守约方

承担违约责任。

（八）争议解决

本协议各方因本协议的解释、履行产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均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协

商不成的，由江西省国资委协调处理。

（九）协议的生效及其他

1、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2、本协议如有未尽事宜，由各方协商后另行签署相关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

效力。

三、其他事项说明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民爆投资、军工控

股尚需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及《收购报告书摘要》等文件。

公司将根据本次股份无偿划转的后续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西国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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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6月2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1号嘉里中心三层北京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7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6,232,93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1.589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卢岐先生主持，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决议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11人，其中董事贺爽女士现场出席会议，董事卢岐先生、李季先生、孙

兆荣先生、钟先平先生、陈冠洋先生、薛金洪先生以及独立董事薛镭先生、李飞先生、史忠良先生、刘萍

女士通过远程会议系统参加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其中监事马艾麒女士现场出席会议，监事会主席张浩先生，监事

陈明先生通过远程会议系统参加会议。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李红亚先生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6,078,834 99.7978 124,200 0.1629 29,900 0.0393

2、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6,078,834 99.7978 124,200 0.1629 29,900 0.0393

3、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6,078,834 99.7978 124,200 0.1629 29,900 0.0393

4、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6,016,823 99.7165 175,100 0.2296 41,011 0.0539

5、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6,078,834 99.7978 124,200 0.1629 29,900 0.0393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度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6,067,723 99.7832 124,200 0.1629 41,011 0.0539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14,283,429 98.5095 175,100 1.2076 41,011 0.2829

6

关于公司2020年度续聘会计

师事务所的议案

14,334,329 98.8605 124,200 0.8565 41,011 0.282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议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半数以上表决通过。

本次会议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2019年度述职报告》。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韩公望、赵良杰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股东大会规则》《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

细则》的规定，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

效；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均已在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无新增或临时提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

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江西昌九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江西昌九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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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暨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有增加临时议案，2020年6月18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张亦斌先生提

交的《《关于提议增加公司 2019�年度股东大会临时议案的函》，张亦斌先生提议在公司 2019� 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事项中增加《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除此以外，

本次股东大会无其他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度，根据国务

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3]110号）文

件精神，本次股东大会采用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其中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二、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的时间：2020年6月29日（星期一）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0年6月29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6月29日9:30-11:30，13:

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6月29日9:15至

15:00。

3、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4、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召 集 人：公司董事会

6、主 持 人：董事长张亦斌先生

7、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9人，代表股份518,813,81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7.7410％。 其

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482,905,19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5.1288％。通过网络投票

的股东32人，代表股份35,908,62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6122％。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2人，代表股份35,908,62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6122％。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2人，代

表股份35,908,62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6122％。

2、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

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方式对会议提案进行了投票表决，审议了如下议案（下述结

果为按照四舍五入，保留四位小数的结果）：

1、《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518,477,7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52％；反对336,1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4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572,5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0640％；反对336,1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936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2、《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518,477,7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52％；反对336,1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4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572,5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0640％；反对336,1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936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3、《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518,477,7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52％；反对336,1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4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572,5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0640％；反对336,1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936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4、《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518,477,7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52％；反对336,1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4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572,5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0640％；反对336,1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936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5、《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18,477,7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52％；反对336,1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4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572,5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0640％；反对336,1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936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6、《关于2020年度公司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18,477,0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51％；反对336,8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4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571,8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0621％；反对336,8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937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7、《关于2020年度公司及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关联股东张亦斌先生、马玲芝女士、叶建彪先生、徐磊先生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41,592,6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1183％；反对336,1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8009％；弃权3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80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538,6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9696％；反对336,1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9360％；弃权3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944％。

表决结果：通过。

8、《关于公司2020年度日常经营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联股东张亦斌先生、马玲芝女士、叶建彪先生、徐磊先生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41,626,5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1990％；反对336,1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800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572,5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0640％；反对336,1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936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9、《关于公司董事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18,233,8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82％；反对387,1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746％；弃权192,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37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328,6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3848％；反对387,1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780％；弃权192,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5372％。

表决结果：通过。

10、《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18,477,7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52％；反对336,1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4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572,5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0640％；反对336,1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936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律师认为：公司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序、参加会议人员的资格、提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与会董事签署的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新海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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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减持计划时间

过半暨减持计划实施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公司” ）于 2020年3月5日在《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公司不超过

两百万股的预披露公告》（ 公告编号：2020-008），公司第一大股东中国四维测绘技术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四维” ）计划自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

不超过2,000,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为不超过0.1020%）。

截至2020年6月27日，本次减持计划的时间已过半，根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

定》（中国证监会公告［2017］9�号）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

持股份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现将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中国四维未通过任何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2、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中国四维未减持公司股份，其所持股份数量及结构未发生变化。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计划持续期间，中国四维将继续履行承诺，严格遵守《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

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若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后续出台了关于股东减持股

份的其他规定，也将严格遵照规定执行。

2、本次减持计划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披露，本次减持进展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

截止本公告日，中国四维未减持公司股份，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减持计划实施进

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中国四维不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

件，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变更，不会影响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

特此公告。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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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2020年6月29日(星期一)15:00，会期半天；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2020年6月29日上午 9:15�至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

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2020年6月29日9:30至11:30和13:00至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丰豪东路四维图新大厦A座13层1303号会议室。

3.投票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

台。

4.会议召集人和主持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吴劲风先生主持。

5.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2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411,879,928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

股本的21.260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389,759,957股，占上市公司

有表决权总股本的20.1186％；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6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22,119,971股，占上市

公司有表决权总股本的1.1418％。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7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22,205,471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

总股本的1.1462％。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 代表股份85,500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44％。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6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22,119,971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

总股本的1.1418％。

2.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北京天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见证。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表决、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议案1.00� �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411,768，65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730％；反对46,275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112％；弃权6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5,0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15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094,19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4989％；反对46,275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2084％；弃权6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5,0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2927％。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该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2.00� �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411,732,35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642％；反对82,575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200％；弃权6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5,0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15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057,89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3354％；反对82,575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3719％；弃权6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5,0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2927％。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该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3.00� �公司2019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411,768,65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730％；反对46,275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112％；弃权6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5,0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15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094,19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4989％；反对46,275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2084％；弃权6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5,0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2927％。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该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4.00� �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411,768,65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730％；反对46,275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112％；弃权6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5,0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15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094,19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4989％；反对46,275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2084％；弃权6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5,0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2927％。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该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5.00� �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 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XYZH/2020BJA70188），2019年度公司合并实现归属母公司净利润339,184,565.86元， 其中母公司

实现净利润为-60,898,759.19元。 归属母公司可分配的利润为245,467,991.09元。 截至2019年12月31

日，合计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1,879,908,756.67元，资本公积余额为3,979,856,319.76元。

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提出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以权益分派实施股权登记日公司股份总数1,961,563,170股为基数， 每10股派发现金0.18元 （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股利35,308,137.06元。

公司本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证监会公告 [2013]43号）、《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等的规定，且与所处行业上市公司平均水平不存在重大差异。

总表决情况：

同意411,797,35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800％；反对82,575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2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122,89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6281％；反对82,575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371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该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6.00� �关于公司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外部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11,695,7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553％；反对119,225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289％；弃权6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5,0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15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021,24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1704％；反对119,225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5369％；弃权6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5,0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2927％。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该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7.00�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0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11,833,65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888％；反对46,275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11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159,19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7916％；反对46,275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208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该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8.00� �关于公司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11,845,35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916％；反对34,575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8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170,89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8443％；反对34,575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155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该议案以特别决议获得表决通过。

议案9.00�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11,475,36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018％；反对403,767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980％；弃权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800,9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1781％；反对403,767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8183％；弃权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36％。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该议案获得通过。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董事人数总计不

超过公司董事总人数的1/2。 上述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

无异议。

第五届董事会成员的简历详见附件。

第五届董事会董事任期三年，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议案10.00�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09,406,3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3994％；反对2,473,608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600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731,86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88.8604％；反对2,473,608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1.13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该议案获得通过。

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单一

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上述第五届监事会监事的简历详见附件。

刘铁军、朱忠朋将与职工代表监事张雪娇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五届监事会监事任期三年，

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天元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公司章程》；参与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召集

人的资格合法、有效；关联股东在相关议案中已回避表决，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29日

附件：

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简历

岳涛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69年3月出生，博士研究生学历，研究员。 曾任中国空间技术

研究院508所所长兼党委副书记、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副院长。 现任中国四维测绘技术有限公

司董事长、党委书记，中国资源卫星应用中心主任。

岳涛先生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中国四维测绘技术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与其他

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其任职资格

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任职条件，未曾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亦不存在作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 未持有

公司股份。

郑永进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70年4月出生，高级会计师，EMBA。 曾任中国航天科技集

团公司经营投资部处长、中国四维测绘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现任公司董事，中国四维测绘

技术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郑永进先生与持股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中国四维测绘技术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持有

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其任职资格符合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任职条件，未曾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亦不存在作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 未持有公司

股份。

钟翔平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76年出生，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计算机应用技术

专业硕士毕业。 2004年7月加盟腾讯，组织成立腾讯无线研发部，作为负责人牵头启动了浏览器项目，孵

化了手机QQ浏览器基础版本，带领QQ浏览器业务从低谷突破，业务从低点起步，最终成为移动浏览行

业领跑者。 作为腾讯智慧出行业务单元及智能平台业务负责人，全面负责腾讯地图、腾讯车联网、腾讯自

动驾驶、腾讯位置服务、腾讯乘车码、腾讯叮当、腾讯智能翻译等业务及团队管理工作，带领团队在智能网

联汽车解决方案、自动驾驶技术、高精度地图及仿真平台等技术领域取得领先优势，并在语音、语义、图像

识别等技术研究领域取得丰厚积累。 现任公司董事，腾讯公司副总裁。

钟翔平先生与持股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深圳市腾讯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与其

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其任职资

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任职条件，未

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亦不存在作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 未持

有公司股份。

湛炜标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73年9月出生，硕士学位。 曾任金蝶软件（中国）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微软（中国）有限公司华南区企业服务部经理。 于2003年加入腾讯公司。 现任公司董事，腾讯

投资合伙人，腾讯金融科技副总裁，北京转转精神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天津转转世界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ZHUAN� SPIRIT� HOLDINGS� LIMITED、益盟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泰捷软件技术有限公司、北京知

道创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深圳微众金融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天津五八金服有限公司、广东腾南网络

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湖北腾楚网络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天津猫眼微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北京微影时代科

技有限公司、Infinium� Limited、Infinium� Hong� Kong� Holdings� Limited、滨海（天津）金融资产交

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XIMALAYA� INC.、Chenqi� Technology� Limited、 广州宸祺出行科技有限公

司、广州宸祺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观澜网络（杭州）有限公司董事。

湛炜标先生与持股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深圳市腾讯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与其

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其任职资

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任职条件，未

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亦不存在作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 未持

有公司股份。

程鹏先生，中国国籍，拥有美国居留权，1976年1月出生，本科学历。 现任公司董事、总经理，中寰卫星

导航通信有限公司、北京世纪高通科技有限公司、合肥杰发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图新经纬导航系统有限公

司、北京六分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图迅丰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上海安吉四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Cooperatieve� NavInfo� U.A.、北京万兔思睿科技有限公司、禾多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董事。

程鹏先生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任职

条件，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亦不存在作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

形。 持有公司股份5,451,960股。

毕垒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76年11月出生，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曾任中国通信广播卫

星公司卫星业务监测通信工程师，中国卫星通信集团公司市场营销主办、销售主管，中国东方通信卫星有

限责任公司市场营销主管，中国直播卫星有限公司高级项目经理，中国四维测绘技术有限公司战略企划

部总经理、业务发展部部长。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中寰卫星导航通信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中交宇科（北

京）空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合肥杰发科技有限公司、北京满电出行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四维天盛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图新数聚科技有限公司、国汽（北京)智能网联汽车研究院有限公司董事，上海

安吉四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监事。

毕垒先生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其

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任职条

件，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亦不存在作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

持有公司股份804,925股。

李克强先生，1963年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博士。 曾任重庆大学汽车工程系教授、清华

大学汽车工程系教授、清华大学汽车工程系主任。 现任公司独立董事，清华大学汽车工程系教授，清华大

学智能网联车辆研究中心主任，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李克强先生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

系,�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

任职条件，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亦不存在作为失信被执行人

的情形。 未持有公司股份。

李想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81年10月出生。 曾任北京泡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北

京车之家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总裁。 具有20年的互联网行业经验，曾带领团队从IT产品向汽车业扩张，创

建汽车之家网站，目前汽车之家已成长为全球访问量最大的汽车网站。现任公司独立董事，北京车和家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空气管家（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江苏车宜家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北京

易航远智科技有限公司、新石器慧通（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北欧巨魔（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李想先生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任职

条件，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亦不存在作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

形。 未持有公司股份。

吴艾今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70年出生，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MBA），中

国注册会计师、国际注册咨询师。 曾任中天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部项目经理，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合伙

人。 现任公司独立董事，北京天润坤泽财务管理咨询公司总经理、合伙人。

吴艾今女士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

系,�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

任职条件，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亦不存在作为失信被执行人

的情形。 未持有公司股份。

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刘铁军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77年10月出生，研究员，博士。 曾任新疆地质矿产勘查开发

局第一区域地质调查大队遥感中心技术负责、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有限公司工程师、中国四维测绘技术

有限公司研究发展部副部长。现任公司监事，中国四维测绘技术有限公司遥感与导航应用事业部副部长。

刘铁军先生为公司第一大股东中国四维测绘技术有限公司遥感与导航应用事业部副部长，与其他持

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其任职资格符

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任职条件，未曾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亦不存在作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 未持有公

司股份。

朱忠朋先生，中国国籍，无海外居留权，1988年4月出生，研究生学历。 现任公司战略发展部高级项目

经理。

朱忠朋先生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

系,�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

任职条件，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亦不存在作为失信被执行人

的情形。 未持有公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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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增选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5月12日召开了2019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由九名董

事组成，其中非职工代表董事三名，独立董事三名，职工代表董事三名。 鉴于公司目前董事会由七名董

事组成，其中非职工代表董事两名，独立董事三名，职工代表董事两名，故公司按照相关法律程序增选

一名职工代表董事，具体情况如下：

2020年6月28日，公司召开了2020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第六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 经与

会职工代表投票表决，同意选举夏春亮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夏春亮先生任期与第

六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夏春亮先生简历见附件。

夏春亮先生将与公司原第六届董事会七名董事及新选举的一名非独立董事一起组成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任期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夏春亮先生担任公司董事后，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29日

附件：

夏春亮先生， 中国国籍，1988年生，硕士，中级工程师。 2012年7月加入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

公司，2012年7月至2015年6月任本公司研发中心研发工程师；2015年7月至2017年5月任本公司研发

中心产品开发部主任；2017年6月至今任公司研究院管理部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夏春亮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与公司持股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

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

形之一，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

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条所规定的情形，最近三年内没有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的情形，没有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

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的情形，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

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不存在被最高人民法院认定为“失信被执行人”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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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6月29日（星期一）下午2:30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6月29日

（星期一）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20年6月29日（星期一）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坪山区兰景北路沃尔工业园办公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周文河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3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395,631,358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42468%。 其中，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8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

股份212,065,52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84419%；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公司有

表决权的股份183,565,82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58048%。

全体董事、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会议，律师代表列席会议。

三、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

价格的议案》，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387,477,16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7%；反对100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1,326,5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12%；反对1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8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

该议案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减少注册资本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395,631,25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7%；反对100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7,296,6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42%；反对1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

该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以

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389,743,60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1181%；反对5,887,757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881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1,408,96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96027%；反对5,887,75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0397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公司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

保的议案》，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395,631,25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7%；反对100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7,296,6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42%；反对1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395,631,25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7%；反对100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7,296,6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42%；反对1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陈曦律师、刘金华律师就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

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对象资格、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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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资

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5月22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七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

格的议案》，根据公司《2017年股权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公司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激

励对象张海琼因离职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公司董事会决定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共56,000股进行回购注销处理。 具体内容详见2020年5月26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将涉及公司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公司债权持有人，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

起45日内，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公司各债权人如

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公

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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